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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第 4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三、主席：詹召集人順貴（洪委員淑幸代）        記錄：林高慶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 

顧委員洋 顧洋 胡委員憲倫 （請假） 
郭委員財吉 郭財吉 華委員梅英 華梅英 
張委員滿惠 （請假） 郭委員清河 郭清河 
蘇委員金鳳 （請假） 陳委員修玲 （請假） 
姜委員樂義 姜樂義 邱委員美珠 邱美珠 
高委員淑芳 （請假） 羅委員時麒 羅時麒 
洪委員淑幸 洪淑幸 張委員柏森 張柏森 
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
理處 謝議輝 

本署水質保護處 李文慶 
本署廢棄物管理處 宋以仁 
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林軒立 
本署法規會 陳冠瑾 
本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
委員會 李日琳代 

本署環境檢驗所 
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
督察大隊 

潘復華 
楊惠如 
（請假） 
林書泓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林建宏、陳靖原、康昭瑋、
張耀天、曾偉綸、吳榮峻、
李珮芸、凃彥伶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林良益、陳玉秋、李  豪 
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李奇樺、林高慶、蔣憶玲 

五、主席致詞：（略） 
六、確認 105 年度第 3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紀錄 

結論： 
1. 報告事項(四)結論 2「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消費

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22 點第 7 項」，修

正為「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



 第 2 頁/共 7 頁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22 點第 1 項第 7 款」。 
2. 餘洽悉。 

七、報告事項： 
(一) 歷次審議會及工作小組重要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華委員梅英 
簡報內容建議補充說明環標字第 3565 及 3566 號產品之產

品名稱。 
結論：洽悉，案號 1 同意解除列管。 

(二)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105 年 10 月~11 月驗證業

務報告 
1. 郭委員清河 

(1) 「佳佳生活事業有限公司」保留案件，係請廠商重新

生產產品並保留相關生產紀錄後再進行工廠複查，考

量生產時程可能較長，是否可讓廠商撤案並重新申請，

以避免超過 90 天廠商補件日數？ 
(2) 針對超過 90 天廠商補件日數案件，建議驗證機構可

於廠商送出補件前，先與廠商溝通並協助檢視補件內

容是否完整及正確，以減少補件往返次數。 
2. 邱委員美珠 
環保標章申請是否有展延申請機制？為何「白雪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產品曾申請過又以新申請案提出申請？ 
3. 本署管考處 

(1) 目前未有因廠商申請文件不完整而請廠商自行撤案

機制，廠商申請文件如有闕漏，仍須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 7 點第

2 款規定補件，逾期仍未完成補正者，逕由驗證機構

驗審會審查。 
(2) 白雪公司本次申請產品「亮透環保浴廁清潔劑」先前

係以「衛浴廚房清潔劑」規格標準提出申請，該規格

標準已於 103 年 10 月 21 日廢止，並整併為「家用清

潔劑」規格標準，故該產品環保標章使用期間到期後，

如欲再次申請須以「家用清潔劑」規格標準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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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案。 
結論：洽悉。 

(三)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105 年 10 月~11 月驗證業

務報告 
結論：洽悉。 

(四) 105 年 3 月~11 月環境保護產品追蹤查核情形報告 
1. 華委員梅英 

表 6 冒用環保標章產品查核結果一覽表中第 6 項「羽翔

生技有限公司」是否為申請中案件？如為申請中案件又

涉及冒用是否需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消費暨環境

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25 點限制「三年內不

再受理其申請使用環保標章」？ 
2. 郭委員財吉 

(1) 關於已獲得環保標章廠商冒用標章於其他未獲標章

之商品，是否有建議之防範措施？ 
(2) 關於未取得環保標章之廠商冒用或漂綠情形，是否有

再次查核之機制？ 
3. 郭委員清河 

表 5 抽驗不合格產品彙整表第 7 項「百庄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其產品檢出砷含量為 3.26 ppm，而規格標準管制

限值為 3 ppm，並未訂定至小數點後 2 位，在檢測結果

判定上是否會造成疑慮？ 
4. 邱委員美珠 

請說明網路電子虛擬通路查核方式為何。有關教育訓練

及說明會之成效展現可加強。 
5. 本署管考處 

請說明環境保護產品查核管理法務教育訓練，與會人員

之建議及意見內容。 
結論： 
1. 洽悉。 
2. 建議未來於報告中將教育訓練及與會人員提出之意見

納入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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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一)本署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設置要點修正方向 

1.姜委員樂義 
(1) 前次專諮會意見為「關於產品標準檢討修正產品項

目是否不應只在工作小組討論及決議？」因歷年第 1
場產品標準及管理工作小組會議將檢討該年度應優

先新增、修訂或廢止清單，但該工作小組僅有 7 位

委員參與，並非全體委員，是否可決定該年度規格

標準修訂方向應再考量，應由工作小組建議後再由

全體委員於專家諮詢會或審議會決議。 
(2) 審議會設置要點名稱於 100 年時才更名為「綠色消

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設置要點」，並增設「綠色

消費推廣工作小組」，其任務不僅為機關綠色採購績

效評核，亦包含審查民間推動綠色消費工作策略及

督導民間推動綠色消費執行績效，與目前「機關綠

色採購績效評核小組」任務並未完全重複，仍有其

可執行之任務。 
(3) 現行審議會名稱仍包含綠色消費，但主要議題都侷

限於檢討環保標章績效，很少討論民間綠色消費相

關議題，不如將名稱改回「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設

置要點」，較符合目前審議會任務，如維持掛名綠色

消費，則應將綠色消費議題納入討論，前次專家諮

詢會意見即是希望能增加綠色消費推廣工作小組會

議召開頻率，讓委員能夠多多參與民間綠色消費的

政策研擬。 
(4) 此外，前次專家諮詢會第 2 點意見建議可擇定某次

會議前後或另行召開會議讓委員彼此認識及提供溝

通機會，讓新任委員跟前任委員可討論整個環保標

章方向。 
2.羅委員時麒 

(1) 委員意思是希望增加綠色消費推廣工作小組開會次

數，而非讓全部委員參與，並非所有委員皆可挪出



 第 5 頁/共 7 頁 

時間全程參與產品標準及管理工作小組，而多數未

能參加產品標準及管理工作小組之委員較為關心綠

色消費議題，但目前綠色消費推廣工作小組較少召

開會議，因此無法瞭解綠色消費之進展情形，也可

以將兩個工作小組合併，但綠色消費之情形仍應提

會討論。 
(2) 就程序而言審議會應為最後決策機構而非備查，諮

詢會非正式的決策機構不會有准駁的權利，如果要

成為正式決策機構，則名稱應有所更換，依作業要

點內容應為審議會進行最終的准駁，諮詢會只是預

備會議，較重要的事情仍應提送審議會，建議別將

審議會改為備查。 
3.華委員梅英 
若工作小組開會人數增加為 5 人召開，是否使得往後會

議難以召開？ 
4.顧洋委員 
建議署裡依案件成立專案小組討論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之起草或修正，之後再透過專諮會討論調整，最後送審

議會決議。 
5.郭委員財吉 
若仍為專諮會下相同成員組成工作小組，可能無法發揮

工作小組成效，應成立專案小組，因其成員對規格較為

熟悉，可於規格標準起草時解決問題，若開放委員自由

參加工作小組，可能降低工作小組之成效，使規格標準

草案不容易提送。 
6.邱委員美珠 
工作小組應係負責規格標準之起草工作，需由固定之人

員參與方能完成；以環保標章來說，目前受託單位就類

似工作小組成員，負責起草規格標準，再交付專家諮詢

會就技術層面審查，最後再交由審議會就政策面審定後

公告。有關專家諮詢會並未針對所有委員意見作成決議，

及專家諮詢會與審議會之出席委員均相同，似有重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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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情事等制度問題均可納入考量。 
決議：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辦理，再提送專諮會討

論。 
(二)修正本署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22、25、26 點 
1. 郭委員清河 

(1) 針對重大公害糾紛案件是否有明確定義？ 
(2) 對於累犯或惡意冒用應有明確定義。 

2.華委員梅英 
廠商申請環保標章時所提送之未受環保處分證明，未受

環保處分證明開立日期至標章申請日應已間隔一段時

間，應注意未受環保處分證明開立日至案件申請日之處

分情形如何管控。 
3.邱委員美珠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25、26 點針對初犯或惡意冒用之

情形如何區分？是否應讓冒用環保標章廠商亦有申請

環保標章之機會？ 
4.顧洋委員 
若生產廠場位於境外者，如何進行查核?或由其自行申

報? 
5.郭財吉委員： 
境外生產廠場如遭受開罰而停工，如何得知相關訊息? 

決議： 
1. 請參考國外環保標章組織對境外工廠之環保處分如何

查核。 
2. 本案審議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請依本署法制

作業程序辦理公告。 
(三)新增「育樂場所」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 

1. 姜委員樂義 
(1) 簡報前言之「工作小組決議」應修正為「工作小組

建議」。 
(2) 前次專家諮詢會建議業者使用地下水，應注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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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適用問題，委員意見回覆為「納入相關要求鼓

勵廢水使用」，似與提問無關。 
(3) 建議申請育樂場所廠商所提供之環境教育訓練，除

了參加環保署或環保局舉辦之活動，亦可參與環保

團體合作授課，進行有計畫性且完整的環境教育訓

練。 
2. 邱委員美珠 

(1) 前次專家諮詢會委員意見回覆及修正是否有相關資

料呈現？ 
(2) 草案第 3.2.4 點第 1 款要求符合省水設備規範，並未

說明省水設備規範之定義，建議修正該段文字敘

述。 
決議：本草案審議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依本署綠色

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8 點辦理

公告。 
(四)新增「空氣濾網」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 

決議：本草案審議通過，請依本署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

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8 點辦理公告。 
(五)修正「卜特蘭高爐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 

邱委員美珠 
監視查驗證明僅針對該批次產品進行查驗，不同於商品驗

證登錄證書係針對該產品之驗證，因此廠商只提供該批監

視查驗證明是否能確保所有產品符合規範應再確認。另外，

關於正字標記證明應請廠商提供最近一次檢驗紀錄表。 
決議：本修正草案審議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依本署

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8 點

辦理公告。 
(六)廢止「電磁爐」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決議：本項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同意廢止，請依本署綠色消

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公

告廢止事宜。 
十、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